
立法会

《旅行代理商 修订 条例草案》法案委员会

政府就书面意见及发言的回应  
 

  谢谢所有应邀对草案提交意见的团体及人士。在研究过

书面意见及听取了在 2002 年 1 月 7 日第二次法案委员会会议上所

发表的意见后，我们希望藉此机会回应就草案的有关事项。  

 

草案的目的  

2.  我们欣见各方回应均一致支持草案的目的，可见现时为

到港旅行代理商引入一个发牌制度是一个适当时机。各方明显有

一个共悉，认为到港旅行代理商应受到监管，以充分保障旅客权

益，及提升业界服务质素。  

 

3.  我们亦很高兴得悉，业界普遍支持实行一个自我规管模

式，与法定的发牌制度相辅相成。  

 

草案的范围  

意见：  

4.  就草案本身我们只收到一项意见，是有关到港旅行代理

商的定义。该建议认为应该缩窄定义，确保举办商务活动的机构

不被包括在发牌制度内。  

 

回应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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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我们认为现时的定义已属适当，但我们会小心研究以确

保法例的范围并无含糊之处。与此同时，假若那些举办商业活动

的机构并不希望因为提供交通、住宿及其他服务因而申请牌照，

他们可聘用已领有牌照的旅行代理商为他们的海外顾客提供该等

服务。  

 

业界自我规管  

旅游业议会理事会及会员  

意见：  

6.  鉴于旅游业议会 (议会 )所扮演的业界自我规管角色十

分重要，因此多个团体 /人士均为议会有需要在会员架构及理事会

组成方面，持更开放的态度及增加透明度。其中更有建议指出，

提名候选人角逐理事会的资格，应开放予一般的会员，而非必须

透过议会的属会。  

 

回应：  

7.  现时的提名安排，主要是源自议会于 1987 年成立时，

原是一个由多个业界组织所结合而成的非正式联会。由议会属会

提名理事，可确保被提名的候选人有足够的业界支持，并有足够

的组织工作经验处理理事会的工作。  

 

意见：  

8.  多个团体 /人士亦提议，议会理事会及其他委员会应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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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非业界人士参与。其中具体的建议包括增加理事会及其他委

员会中独立理事的数目，及委任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组织的代表

进入议会。  

 

回应：  

9.  基于其规管业界及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角色，议会已同意

将独立理事的人数由 4 名增至 8 名 (增幅达 100%)，而独立理事在

理事会中所占的比率亦因此会由 19%(4/21)增至 32%(8/25)。我们

希望指出，更重要的考虑应针对议会的投诉及上诉机制。现时的

消费者关系委员会及上诉委员会中，独立理事及非议会人士已占

有一个高比率 (详情见第 14 段 )。议会亦准备加强其内部架构，同

时亦对改善其守则的建议采取开放态度。  

 

意见：  

10.  有团体 /人士建议，议会应设立一个专责到港旅游事务

的部门，而且理事会及其他委员会内应有足够熟悉到港旅游的人

士。  

 

回应：  

11.  议会现时已有一个「来港旅游委员会」，处理议会辖下

到港旅行代理商会员的事务。议会会建基于现时的机制，对在法

例实施以后所带来的新到港旅行代理商会员作出规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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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投诉及处分违反规条的机制  

意见：   

12.  有团体 /人士对议会处理投诉及纪律处分机制表示关

注。有意见认为在制定议会的作业守则时，应有非业界代表参与，

并需交由公众讨论及旅行代理商注册主任审批。  

 

回应：  

13.  现时，议会主要透过两个专责委员会处理投诉及纪律处

分事宜，他们分别为消费者关系委员会及规条委员会。为确保机

制公平及为消费者提供充分保障，消费者关系委员会中独立成员

占有高比率 (除召集人外，半数委员均为非业界人士 )。而且，议

会亦已同意增加规条委员会的独立成员比率，与消费者关系委员

会的比率看齐 (即 50%)。  

 

14.  在目前的机制下，议会可对违反守则的会员作出惩罚。

惩罚可包括警告、罚款、暂停或取消会藉。议会表示，他们欢迎

有关改善守则的意见及建议。事实上，守则亦曾因应投诉及公众

意见而所出修改。  

 

议会内的利益冲突  

意见：  

15.  有团体 /人士关注，由于议会内多位理事及其他委员本

身均为旅行代理商，因此在履行业界规管的责任上会有利益冲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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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应：  

16.  针对这个问题，议会已有一套为理事而设的一般守则

(见附件 )，说明理事在制定业界专业标准及出任议会 (议会在防止

贿赂条例中为一个公众团体 )期间必须依从的重要准则。  

 

外游旅行代理商补贴到港旅行代理商  

意见：  

17.  有意见认为外游旅行代理商在建议的规管制度下，实际

上是补贴到港旅行代理商，因此议会应将处理外游及到港旅行代

理商事务的帐目分开。  

 

回应：  

18.  议会目前已对身为他们会员的到港旅行代理商作出规

管。因为新法例的发牌制度而增加的到港旅行代理商会员，相信

不会为议会增加庞大的支出。事实上，我们已就此谘询议会的意

见，议会已同意运用现时的资源执行这些额外工作。而且，有些

旅行代理商同时有经营外游及到港旅游的业务，因此分开处理两

者的帐目只会加重议会的行政工作，并非理想的安排。  

 

 

有关购物的不当安排  

意见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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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 有意见指出很多对旅行代理商的投诉，都是针对他们为

旅客作出的购物安排。因此，有团体 /人士建议在法例或议会的守

则中，应该谴责、禁止和惩罚这些不当的行为，而且应该设立途

径，让旅客可迅速及有效地追讨赔偿。  

 

回应：  

20.  议会在较早前已向会员发出指令，要求会员安排购物

时，只安排旅客前往那些保证在 14 天内会为未用过的货品作出

100%退款的商铺。那些牵涉不当手法的个案，将会由规条委员会

审议，并考虑对被裁定成立的个案作出惩处。除此以外，有关一

般消费者投诉方面，亦可利用小额钱债审裁署为旅客提供的快捷

服务追讨赔偿。另外，政府现正跟议会、消费者委员会、香港旅

游发展局及其他有关人士研究进一步保障旅客消费权益的方法。  

 

培训及提升本地导游的技能  

意见：  

21.  很多团体 /人士都同意，由于境内导游是前线工作人员，

并与旅客有最直接的接触，因此应加强他们的服务水平。  

 

回应：  

22.  为确保本地导游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，我们与议会及

旅游业界现正制定一套培训及核证计划，并以外旅旅行团领队核

证制度作为蓝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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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  课程的教育程度要求定于中五或同等水平课程，已有最

少一年导游经验的现职导游将可获豁免这项要求。技能提升计划

将为参与课程的人士提供 70%资助。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培训机构

举办课程，有关的拣选程序将会确保课程由适合的机构办理。  

 

意见：  

24.  有团体 /人士认为，为免有现职导游因培训及核证计划

而失去工作，因此应该豁免所有现职导游，不需他们参与考核。  

 

回应：  

25.  那些已通过「香港注册导游协会」考试的人士，将可获

豁免培训课程及大部份的考核内容，但仍需通过有关「香港新知」

那个部份的考核。我们认为有必要要求所有导游通过考核以确保

他们的水平。根据在外游旅行团领队方面的经验，我们相信大部

份境内导游都可通过考核。  

 

26.  在我们要求所有本地导游必须持有证书前，我们会确保

有足够的时间供现职导游接受培训及通过考核。在推出给予现职

导游的培训计划后，议会会以此作为基础，推出类似的培训计划

予新入行的导游。  

 

监管导游的质素  

意见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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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  有些意见认为应该设立一个导游发牌制度，以取代业界

的核证制度，或有两种制度同时运作。  

 

回应：  

28.  我们认为，到港旅行代理商有责任监管他们业务的质

素，而顺理成章他们亦有责任监管受雇导游的操守。故此，建议

的监管制度是监管到港旅行代理商而非境内导游，投诉的机制亦

是针对旅行代理商。大家亦该注意，议会现时已负责外游旅行团

领队的核证制度，而这项制度一直行之有效。  

 

意见：   

29.  有建议认为应该为境内导游更新证书设立指引及准则，

以监管他们的质素。  

 

回应：  

30.  我们会转介建议给议会，使他们在订立更新制度时作出

考虑。  

 

其他  

增拨资源予到港监管制度  

意见：  

31.  有部份业界人士认为应该增拨资源给议会，以协助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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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到港旅行代理商的工作。  

 

回应：  

32.  在草议法例的过程中，我们曾仔细考虑新的发牌制度对

政府和议会在资源方面的影响。在检讨旅行代理商注册处的人手

和资源后，政府认为可凭现有的资源，兼顾发牌给予到港旅行代

理商所增添的工作量。我们并已就此谘询议会。议会虽然关注在

人手需求方面的增加，但他们表示不会预期政府提供资助以兼顾

监管到港旅行代理商的工作。事实上，在香港超过一半的到港旅

行代理商已是议会会员，而议会一直负责规管他们会员的外游及

到港旅游服务。  

 

对到港旅客的赔偿  

意见：  

33.  有建议认为有需要为到港旅客设立另一个赔偿基金，以

保障他们的权益。  

 

回应：  

34.  我们相信到港旅客应从他们原居地的旅行代理商，追讨

任何与该旅程有关的赔偿。这项安排与本港居民外游的情况一样，

本港居民追讨与外游有关的损失，会向本港旅游业赔偿基金寻求

赔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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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代理商之间的竞争  

意见：  

35.  有团体 /人士认为业界里的竞争应该受到保障，以确保

市场有效运作。  

 

回应：  

36.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向努力确保各行各业中的公平

和公开市场竞争，并以此为傲。没有证据显示建议的法例会影响

业界中的竞争。  

 

委任旅行代理商进入香港旅游发展局及旅游业策略小组  

意见：  

37.  有建议认为应该委任更多旅行代理商进入香港旅游发

展局及旅游策略小组。  

 

回应：  

38.  我们完全同意在与旅游有关的团体内必须有旅行代理

商的代表，同时我们亦认为有必要加入其他界别的人士，以达到

平衡的效果。现时，香港旅游发展局条例 (第 302 章 )已订明，局

内须有一名持牌旅行代理商及一名旅游经营商，以及另外 6 位来

自有关界别的人士，包括客运商 (2)、旅馆营运人 (2)、零售商和食

肆营运人。由旅游事务专员担任主席的旅游策略小组现时有 16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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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官方成员，他们来自的界别包括旅行代理商、旅馆营运人 /东主、

客运商、饮食及娱乐、零售和其他有关的行业 /职业。现时议会主

席亦是其中一名成员。我们一直留意这些团体和委员会内成员的

表现，确保他们在这些重要机构中发挥其职能。  

 
 
 
经济局  
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  
 

 
 


